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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到通过设立善意取得制度从而限制所有权，这些变化主

要是因为我国从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所转所转变而形成的。本文想要解答的问题是：在目前我国的

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善意取得制度的嬗变。本人以过错责任原则为视角，仔细

分析了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被大众所接受的原因并重点探究了善意取得制度的内在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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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c basis determines the upper buildings, from the sanctity of ownership to the restric-
tion of ownership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of good faith acquisition, which is mainly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to the capitalist economy in China. 
The question that this paper wants to answer is: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system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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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change of good faith ac-
quisi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ty, I carefully analyze the 
reasons why the system of good faith acquisition is accepted by the public and focus on the inhe-
rent rationality of the system of good faith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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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现代化经济的进步，善意取得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所采纳。善意取得

制度是民法物权篇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它有其特殊性和广泛适用性：其广泛适用性表现在效力方面，

即所有财产所有权的移转都给善意取得制度预留了适用空间；其特殊性则表现在取得方式上，即基于善

意而原始取得财产所有权。从理论上对善意取得制度进行探讨，对完善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指导司法

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善意取得制度的产生背景与理论基础 

2.1. 善意取得制度的产生背景 

善意取得制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就有的，它的由来更多是因为社会的发

展和经济模式嬗变。 
在社会发展初期，整个社会的经济形式偏向于小农经济，其最大的特征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

日常生活自给自足，就像本人家乡黄梅戏《天仙配》里的一句唱词：“你挑水来我浇园，你织布来我耕

田。”在这种社会模式下，人口的流动性较小，人们所处社会都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较

少，且交易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基本所需，这种交易活动本质上仍是以物易物。在进行交易

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这种信任的产生不是因为人们的交易行为受法律的全面调整，而是因

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熟悉。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得着多

说吗？”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买受人对他人的出售物品的行为是否为有权处分比较容易知晓，发生无权

处分行为概率也非常低[1]。若当事人在交易中未能认识到处分人为无权处分人，则认为其主观上存在着

一定的过失，需承担相应的交易风险。换句话说，此时物权变动的相对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善意无

过错的”。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一种对所有权的限制，此时不仅没有存在的必要，更没有存在的基础。物权主要

保护的是物权人对自己所有物的静态占有，用于维持已然的社会秩序，保护人们赖以居住的生活条件。

这反映的也是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意识的萌芽，交易行为也发生的更为频繁，原有的乡土社会的生

产结构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冲击，小农经济也逐渐由盛转衰。再加上人口的增多、物质资源的匮乏，越

来越多的走出他们熟悉的那个“大家族”，外出谋生，基层人口开始了大面积、高频率的流动 1。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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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百年前的抗战、自然灾害包括如今一年一度的春运都会引起这种大面积的人口流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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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已然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1]，也就因为如此人与人之间的作为信

任的基础——“熟悉”也无从存在了，在这个时候也就需要法律主动介入交易活动当中了，但是法律的

调整功能也极为有限，只能对物权的归属进行推定，即我们常说的“占有即所有”。 

2.2. 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 

当所有人与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就需要引入一个新的制度对其进行调控，很显然在物权

法中善意取得制度就是这样的产物。在此种制度建设下，当一个人占有他人所有的财产并对其进行处分

时，该人虽然是无权处分人，但相应的买受人并没有知晓其为无权处分人的可能，换言之：买受人主观

上并无任何的过错，不具有可责难性。而在此时，财产的所有人却存在着一定的过错，正如本人上文所

言：在社会关系纷繁复杂、变更频繁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点变得更为丰富，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人

们并不互相了解。在此种情形下，物之所有人将物交由他人占有，他人若是对物进行了一定的处分，所

有人也理应承担选任不能的责任。 
在上述情况下，物之所有人理应知晓：如果占有人对外转让他的财产，相应的买受人无从判断物的

所有权的归属，其很有可能基于对交易的信任从占有人手中买下该物，但他仍选择将物交由他人占有，

简而言之：物的所有人应当知晓相应结果的发生，但其却放任结果的发生，主观上是间接故意。 
善意取得制度是对所有权的一种限制，众所周知，所有权具有追及效力，所有权人完全可以基于其

对物的所有权向任何占有人请求返还占有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权追及效力的实现会对正常的交

易秩序和善意第三人的权益产生极大的冲击，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 

3. 以过错责任原则审视善意取得 

3.1. 过错责任原则的内容 

在过错原则中，过错是判断是否需要承担不利后果的核心要素。 
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某一损害后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该后

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过失是指行为人因疏忽或者轻信而使自己未履行应有注意义务的一种心理

状态，其是侵权责任法中最常见的过错形态。 
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失的客观标准主要有两点[2]：第一，行为人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

定的义务。例如法律对某一特定领域规定了行为标准，行为人若违反了这些标准，就具有过失。第二，行

为人是否违反了一个合理人的注意义务。“合理人的注意义务”即多数人在特定情况下应当达到的注意程

度。在善意取得制度构建的情形下，若物之所有人将物交由他人占有，那么若是占有人将物转让给第三人，

所有人也因此承担一定的责任，正如我们上文所述，此时的所有人违反了选任诚实守信的占有人的义务。 

3.2. 公示公信原则对过错认定的影响 

现行经济体制下，物权所要保护的不仅只有物权人对物的持续静态的占有，另一方面也保障着物的

流转与交换。因为物权是绝对权，表示的是民事主体对其财产强有力的支配关系，这种支配关系也是社

会发展所必需的本源性法律关系，只有确保民事主体对物的支配可以安全、顺利的行使，其他相应的法

律关系才能进一步的发展。为达成这一目标，物权法中必须明确何种物权会受到法律保护。其他人根据

此也可以得知相应的物权信息，进而在信息明确的基础上与物权人进行交易，因此产生的交易也必须得

到法律的保障[3]。 
为了回应这一需求，现行《民法典》规定的公式方法分别是 2：不动产的权利归属以不动产登记簿中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八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

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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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的为准，而动产则以占有作为公示方法。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动产依靠占有推定动产物权归属

是非常有问题的。在当前社会，法律物权人与事实物权人的身份很大可能性不是归于同一人，尤其是对

于动产而言[4]。 
当今社会，基于他物权制度的发展，租赁、保管、担保等法律制度促进了人们对物的全面利用，但

也导致了所有权与占有的分离。虽然《民法典》中规定了所有权人对其动产仍享有间接占有，但间接占

有是基于一定的法律关系产生的，这种法律关系并不表露与外部，因此交易活动中的买方就无从知晓谁

为事实物权人，即使买方与无权处分人之间发生了交易，其信赖利益也应得到保护，因为第三人无从知

晓占有人是否为所有人，只能凭借对交易秩序的信赖与占有人进行交易，这也是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

一种现实体现。 
相较于原所有权人的利益，第三人的利益更有受到法律保护的正当性。首先，第三人在交易过程中

只要按照正常的交易习惯办事，往往就不会被认定为有过错，从过错责任的角度而言，也就没有对其取

得的物权进行撤销的理由。而原所有权随意处分其权利，一般都存在不能妥善管理自己财产的过错。其

次，第三人在交易中代表的往往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法律对第三人的保护，从这种角度来看也

就是对社会经济秩序的保护。 
综上所述：善意取得制度不但没有妨碍交易公正，而且保障了更宏观交易秩序的稳定。因此第三人

可以根据不动产登记簿中的记载或占有的事实状态推定谁为真正的权利人，就算经推定得到的权利人并

不享有所有权，善意第三人的权利也应受到最完全的保护[5]。 

4. 对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制 

4.1. 对善意取得制度进行限制的必要性 

善意取得制度突破了原物权人对物的所有权，正如本人上文所言，其本质是对所有权的限制，但“所

有权神圣”作为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其所受到的限制也并不应该是毫无限度，善意取得制度的广

泛适用，必然会导致人们对自身所有权的不信任，为了确保正常的交易秩序和物权归属，我们势必要对

善意取得制度的使用进行一定的限制。 

4.2. 非法占有物不适用善意取得 

我国《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过转

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

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是，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

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权利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后，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

偿。 
对于非法占有物，则不适用善意取得。所谓非法占有物，从真实权利人的立场又称“脱离物”，包

括因为处分人的盗窃、抢劫、抢夺、侵占、职务侵占、诈骗等犯罪行为而成立的盗赃物，也包括处分人

拾得的遗失物、漂流物，以及发现的埋藏物、隐藏物等[6]。 
我国民法典的立场是：脱离物绝对不适用善意取得。比如，《民法典》第 312 条即规定，遗失物不

适用善意取得，即便受让人为善意，或是“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

所有权人也可以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追回遗失物，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

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即有偿回赎，此时受让人绝对不可以善意取得相抗辩[7]。 
这时我们不禁要问了：这里的第三人也是基于善意而取得物的，其本身并不具有过错和任何的可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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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性，为什么就不能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呢？ 
本人认为，非法占有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应从原所有权人是否有过错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一般的

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原权利人都是基于委托（动产的委托占有，不动产的委托登记）而将物移转占有的，

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人需仔细选任避免自身的权益遭受侵害，若受委托人进行了无

权处分，所有权人应承担选任有误的责任，即我们常说的未能准确识人而导致遇人不淑。在这种情况下，

原权利人是有将自己对物的占有转让给他人的意思表示的。而在所有权人将物遗失、或物遭别人偷窃、

抢走的情况下，所有权人并非是基于自身的意思表示而将物转移占有。遗失是因为所有权人未尽妥善保

管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人也有过错，对其所有权的形式也应进行一定的限制，《民法典》第三

百一十二条也规定了：“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

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其中就利用时效制度对所有权人

所有权进行了限制，规定所有权人必须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之日起两年内向第三人行使返还请求权，若

在规定时间内不行使，物之占有人自然取得了相应的抗辩权，可认为该款条文是对所有权追及效力的限

制。 

5. 结语 

善意取得制度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本质上是对所有权的一种限制，所有权神圣是现代民法所确立

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能对所有权产生限制，最重要的是，它极大地保障了现有经

济制度的安全健康发展和交易安全，它的产生是现有经济制度的选择，有着其历史必然性。 
过错责任原则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善意取得制度的内在合理性，本人通过对原所有权人和第

三人行为是否有过错进行比较，解答了为何善意第三人可以基于原始取得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同时

本人也说明善意取得制度也应得到一些限制，避免所有权人的权利“无端”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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